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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熊佩锦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熊佩锦董事长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

事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职务，辞去提名委员会委员

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熊佩锦董事长任职期间，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规模扩张与效

益提升并重，引领公司积极布局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坚持国内为本与海外拓展

并重，不断畅通公司的内外循环；坚持产业发展与资本运作并重，不断探索新的

融资方式、融资工具，为产业发展提供强而有力的资金支持；坚持改革创新与管

理提升并重，持续推进管理、技术、产业和商业模式创新，全力推进国企综合改

革、管控体系改革、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改革，不断壮大公司的内生动力，圆满完

成了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的既定目标。 

公司董事会对熊佩锦董事长为公司发展壮大所做出的卓越工作和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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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1 年 9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

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王平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王平洋先生情况介绍：  

一、王平洋，男，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深圳

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干部，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干事，深圳市广深沙角 B电力有限

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副厂长，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筹建办公室主

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本公司人

力资源部总监，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监事长，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深圳能源集团滨海电厂筹建办公室主任、

党支部书记，河源电厂二期筹建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本公司常务副总裁、

总裁、党委副书记、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中共深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现任公司党委书记。 

二、王平洋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王平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王平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因工作调动原因，王平洋先生于2019年1月29日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总裁职务。自2019年1月29日起至本公告日，王平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 

目前，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公司李平、房向东、刘东东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王平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

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根据公司提供的简历，董事候选人王平洋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三、同意提名王平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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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